
列王紀下 第十二章 1-21節

1.耶戶第七年，約阿施登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。他母親名叫西比亞，是別是巴人。
2.約阿施在祭司耶何耶大教訓他的時候，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；
3.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，百姓仍在那裡獻祭燒香。
4.約阿施對眾祭司說：凡奉到耶和華殿分別為聖之物所值通用的銀子，或各人當納的身價，或樂意奉到耶和華殿的銀子，
5.你們當從所認識的人收了來，修理殿的一切破壞之處。
6.無奈到了約阿施王二十三年，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壞之處。
7.所以約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何耶大和眾祭司來，對他們說：你們怎麼不修理殿的破壞之處呢？從今以後，你們不要從
所認識的人再收銀子，要將所收的交出來，修理殿的破壞之處。
8.眾祭司答應不再收百姓的銀子，也不修理殿的破壞之處。
9.祭司耶何耶大取了一個櫃子，在櫃蓋上鑽了一個窟窿，放於壇旁，在進耶和華殿的右邊；守門的祭司將奉到耶和華殿
的一切銀子投在櫃裡。
10.他們見櫃裡的銀子多了，便叫王的書記和大祭司上來，將耶和華殿裡的銀子數算包起來。
11.把所平的銀子交給督工的，就是耶和華殿裡辦事的人；他們把銀子轉交修理耶和華殿的木匠和工人，
12.並瓦匠、石匠，又買木料和鑿成的石頭，修理耶和華殿的破壞之處，以及修理殿的各樣使用。
13.但那奉到耶和華殿的銀子，沒有用以做耶和華殿裡的銀杯、蠟剪、碗、號，和別樣的金銀器皿，
14.乃將那銀子交給督工的人修理耶和華的殿；
15.且將銀子交給辦事的人轉交做工的人，不與他們算帳，因為他們辦事誠實。
16.惟有贖愆祭、贖罪祭的銀子沒有奉到耶和華的殿，都歸祭司。
17.那時，亞蘭王哈薛上來攻打迦特，攻取了，就定意上來攻打耶路撒冷。
18.猶大王約阿施將他列祖猶大王約沙法、約蘭、亞哈謝所分別為聖的物和自己所分別為聖的物，並耶和華殿與王宮府庫
裡所有的金子都送給亞蘭王哈薛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來了。
19.約阿施其餘的事，凡他所行的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。
20.約阿施的臣僕起來背叛，在下悉拉的米羅宮那裡將他殺了。
21.殺他的那臣僕就是示米押的兒子約撒甲和朔默的兒子約薩拔。眾人將他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裡。他兒子亞瑪謝接
續他作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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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戶第七年，約阿施登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四

十年。他母親名叫西比亞，是別是巴人。

(王下12:1)

（聖經簡報站 列王紀下 12-15章 ）



列王紀下 第十二章 

一、歷史背景與約阿施的初期統治（1-12節）

箴言 4章23節：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，是由心發出。」

二、誠信與忠心管理（13-16節）

列王記下 12章15節：「你辦理耶和華殿當差的工人，都誠實辦理，不與他們算帳」

哥林多前書 4章2節：「所求於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」

路加福音 16章10節：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」

三、約阿施的偏離與悲劇性結局（17-21節）

列王記下 12章15節：「猶大王約阿施將他列祖猶大王約沙法、約蘭、亞哈謝所分別為聖的物和自己所分別為聖的物，
並耶和華殿與王宮府庫裡所有的金子都送給亞蘭王哈薛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來了。」

提摩太後書4章7節：「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，當跑的路我已跑盡，所信的道我已守住。」



列王記下 第12章1-21節提醒我們：

約阿施的起初忠心值得學習，但他的晚年偏離讓我們警惕。

唯有持守信心至終，才能真正蒙神喜悅。

馬太福音24章13節：「惟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」



思考題：

1.  我們的信仰是否建立在個人對神的關係上，還是僅僅依靠屬靈領袖的影響？

約阿施在耶何耶大的指導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但耶何耶大去世後，他的信仰便逐漸偏離。這
提醒我們，信仰應當根植於與神個人的關係，而非僅僅依賴他人的帶領。

參考經文：詩篇 1篇2-3節：“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！他要像一棵樹栽在
溪水旁，按時候結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。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。”

2. 我們是否在財務管理與奉獻上持守誠信，做忠心的管家？

祭司誠信地管理聖殿修繕經費，不需查帳，展現了對神的敬畏與忠心（12:15）。我們在金錢、時間
與才幹的管理上，是否也能以誠信來榮耀神？

參考經文：哥林多前書 4章2節:“所求於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”

3.我們是否只在順境時忠心跟隨神，而在困難或試探中妥協信仰？

約阿施面對亞蘭王哈薛的威脅，選擇用聖殿之物賄賂敵人求和（12:18）。我們是否在壓力與試煉來
臨時，仍能堅守信仰原則，不用人的方法取代對神的信靠？

參考經文：馬太福音 6章33節： “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”


